
附件 1-3 

審計部法規委員會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

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審計部 (以下簡

稱本部) 為處理法制事

務，依本部組織法第十五

條規定設法規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一條  審計部 (以下簡

稱本部) 為處理法規事

務，依本部組織法第十

五條規定設法規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參考中央部會機關訂定法

規委員會組織規程之用

語，將處理「法規」事務，

修正為處理「法制」事務。 

第二條  本會掌理事項如下

： 

一、年度立法計畫之審議

事項。 

二、審計法規制(訂)定、

修正、廢止之審議事項

。 

三、審計法規疑義之研議

、解釋事項。 

四、審計法規之蒐集、分

析、研究事項。 

五、審計案件涉及法律問

題之審議事項。 

六、重要案件涉及法令問

題之會核事項。 

七、其他有關法制事項。 

八、審計長交辦事項。 

第二條  本會掌理事項如左

： 

一、關於本部法規修訂之

研擬、審議事項。 

二、關於本部法規疑義      

解釋及審計案件涉

及法律問題之審議

、諮詢事項。 

三、關於審計應用法令之

蒐集、編譯、分析、

研究事項。 

四、關於其他法制有關      

事項。 

五、審計長交辦事項。 

一、配合公文直式橫書，序

言「如左」修正為「如

下」。 

 二、參考中央部會機關法規

委員會之掌理事項，增

列第一款，以資規劃及

列管下年度各單位計

畫制(訂)定、修正之法

規審議事宜。 

 三、鑑於審計業務之執行，

以審計法規為主，爰將

原第一款至第三款「本

部法規」、「審計應用法

令」修正為「審計法規

」；另有關法規之制(訂

)定、修正作業流程，

係由各業務主管單位

研擬草案，送審計部法

規委員會審議，爰將原

第一款之「研擬」刪除

，並酌作文字修正，移

列第二款。 

 四、原第二款分別移列第三款

、第五款，並酌作文字修

正。 

五、原第三款之「編譯」刪

除，移列第四款，並酌

作文字修正。 

六、配合實務作業，增列第

六款。 

七、原第四款，移列第七款

，並酌作文字修正。 

八、配合組織精簡，裁撤參

事辦公室，該室辦理之

法制事項，併入第七款

。 



九、原第五款移列第八款，

內容未修正。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  

一人，由審計長指派副  

審計長兼任，並置委員十

五人至二十一人，由審計

長指定本部高級職員，或

聘請學者專家兼任之。 

前項外聘兼任委員  

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  

之。 

第一項任一性別委員

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

人，由審計長指派副審計

長兼任，並置委員十五人

至二十一人，由審計長指

定本部高級職員，或聘請

學者專家兼任之。 

一、為應業務需要，比照審 

    計部審計業務研究委員 

    會及審計部審計資訊委 

    員會組織規程規定，外 

    聘委員任期二年，增列 

    第二項。 

二、為因應國際性別主流化 

    ，落實保障性別人權與 

    平等，增列第三項。 

第四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

人，秉承主任委員之命，

處理本會事務；置副執行

秘書一人，輔助執行秘書

處理會務。得分二組辦事

，各置組長一人，工作人

員若干人，辦理所任事務。 

前項人員均由本部法

定員額內派兼之。 

第四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

人，秉承主任委員之命，

處理日常事務。配置工作

人員若干人，受執行秘書

指揮監督辦理所掌事務。 

前項人員均由本部法

定員額內派兼之。 

一、強化組織功能，修正第

一項，增置副執行秘書

一人，輔助執行秘書處

理會務，得分二組辦事

，各置組長一人，並酌

作文字修正。 

二、原第二項內容未修正。 

 


